
金川镍都实业有限公司维保服务公司

“9.10”火灾事故调查报告

一、事故单位名称：

金川镍都实业有限公司维保服务公司下属张春梅劳务

队

二、事故地点：

金川集团镍盐有限公司原料分厂罐区。

三、事故发生时间：2017 年 9 月 10 日 8:30 左右

四、事故类型：一般火灾事故

五、事故经过：

2017 年 9 月 10 日 8 时 30 分许，金川集团镍盐有限公司

原料分厂罐区，镍都实业公司维保服务公司下属张春梅劳务

队在罐顶进行焊接作业，焊渣引燃地面残留有机物，进而引

燃罐体保温材料，施工人员第一时间用灭火器灭火，并向分

厂调度室汇报，分厂调度室立即向消防大队报警，消防大队

于 9 时 10 分左右将火扑灭，并冷却 20 分钟后撤离。

六、事故造成的损失：

本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；共计一个溶液储罐的保温层

被烧毁，损失约 3 万元。

七、事故原因

1、维保服务公司下属张春梅劳务队在动火证到期的情

况下，不重新办理动火证，动火安全措施不落实，现场没有

按要求准备灭火器和清理易燃物质，进行动火作业，是此次

事故的直接原因。

2、维保服务公司张春梅劳务队私自承接委托导致维保



服务公司没有收到相关作业信息，对此项作业失去监管，是

此次事故的间接原因。

3、维保服务公司在明知有劳务队私自承接委托的情况

下，没有及时沟通和上报实业公司，是造成此次事故的另一

间接原因。

八、调查发现问题及安全隐患

1、维保服务公司未落实实业公司关于对外办队伍准入

的管理规范，对张春梅劳务队长期私自接受委托不符合规范，

没有书面整改记录和会议纪要等资料；准入审批表无业主单

位签字盖章。

2、维保服务公司未落实《镍都实业有限公司外来单位

安全管理办法》中委托方管理职责。对特种作业人员资质审

核不严，共计 9 个特种作业人员复印件，8 个为假证。

3、维保服务公司在事故发生后未按照要求及时报告实

业公司安全运行管控中心，未落实应急预案响应机制。

4、维保服务公司对劳务队按期缴纳工伤保险期限界定

不明确，管理存在漏洞。（没有明确缴纳时间，复印件滞后

且不全，只提供 5 月份的）

5、维保服务公司自身制度执行力不够，对劳务队检查

出的隐患没有按照本单位制度进行考核。

6、维保服务公司危险作业审批没有严格按照流程执行，

代签无委托书。

7、维保服务公司对印章管理需进一步加强。

8、实业公司安全运行管控中心对外来队伍准入把关不

严，管理有缺失。



九、事故处理决定

本次火灾由于镍盐公司及时报警和消防大队迅速出警

扑救，避免了重大火灾的发生，未造成人员伤亡，但火灾事

故给集团公司和实业公司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，特作出如

下处理决定：

1、祁学军，维保服务公司经理对本次火灾负有管理责

任，按照《安全环保责任考核办法》（镍实制[2017]50 号）

规定，考核经理 2000 元。

2、马显科，维保服务公司副经理对本次火灾负有管理

责任，按照《安全环保责任考核办法》（镍实制[2017]50 号）

规定，考核 1000 元；

3、陈志鹏，维保服务公司外包业务管理人员，对本单

位公章管理不善，对外包队伍管理不到位，委托监管不到位，

按照《金川镍都实业有限公司安全环保管理考核细则》（镍

实制[2017]25 号）规定，考核 500 元。

4、黄 凯，维保服务公司安全员，对外包队伍特种作

业证审查不细致，按照《金川镍都实业有限公司安全环保管

理考核细则》（镍实制[2017]25 号）规定，考核 400 元。

5、杨学文，实业公司安全运行管控中心安全管理人员，

对外包队伍把关不严，按照《金川镍都实业有限公司安全环

保管理考核细则》（镍实制[2017]25 号）规定，考核 200 元。

6、田 岳，实业公司安全运行管控中心安全主管副经

理，对外包队伍监管不到位，按照《金川镍都实业有限公司

安全环保管理考核细则》（镍实制[2017]25 号）规定，考核

500 元。



7、陈志寰，实业公司安全运行管控中心安全主管经理，

对外包队伍监管不到位，按照《金川镍都实业有限公司安全

环保管理考核细则》（镍实制[2017]25 号）规定，考核 500

元。

8、张秀德，实业公司安全主管副经理，负领导责任，

按照《金川镍都实业有限公司安全环保管理考核细则》（镍

实制[2017]25 号）规定，考核 1000 元。

9、张春梅，劳务队负责人，违反动火作业保命条款，

按照《金川镍都实业有限公司安全环保管理考核细则》（镍

实制[2017]25 号）规定，考核 10000 元。劳务队予以清退。

十、事故教训及整改措施

此次火灾起事故，暴露出维保服务公司对外用工安全管

理不到位，任务承接流程不完善、资质审核不细致等问题。

为吸取事故教训，举一反三，金川镍都实业公司于 9 月 11

日组织各单位召级外来队伍开专题会议，对此次火灾事故进

行通报，并对下一步工作进行要求，具体如下：

1、维保服务公司要召集所有外来队伍组织召开事故警

示教育大会，认真剖析事故原因，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部署

下一步针对外来队伍安全管控重点工作。

2、 维保服务公司要尽快和二级单位沟通关于委托下达

流程，及时反馈意见，规范外来队伍委托承接，杜绝外来队

伍私自承接委托的现象。

3、维保服务公司开展专项自检自查，系统梳理本单位

对外来单位的安全管理制度、检查监督体系和危险作业审批

报告机制，建立本单位的双重预防机制，梳理每一个外来队



伍的准入资料和保险凭据等基础资料，加强对外来队伍的安

全管理，严格按照制度进行考核。

4、各单位要组织安排事故案例学习，将事故传达至每

位员工，强化全体职工如履薄冰的危机意识；

5、各单位加强对高风险作业的安全管控，尤其是动火

作业的报备、审批和措施落实，强化现场安全监护，强化现

场安全检查督查，规范现场高风险作业。

6、加大对员工安全知识及技能的培训，增强职工的危

害辨别与风险控制意识和能力，重点强化各行业针对性应急

预案演练工作，尤其针对火灾事故，规范动火作业应急水和

消防器材的配备，要求每位员工熟练掌握灭火器材使用和逃

生自救的基本技能。

附：现场照片

金川镍都实业有限公司

安全运行管控中心

2017 年 9 月 13 日




